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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产业项目建设“一证通”
实施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针对苏州工业园区产业投资建设项目在申报、审批、监管中的难点堵点，坚持改革引领，强化部门协同，加强数据共享，提升企业申报的服务感受，加快部门审批的服务速度，方便项目建设和投用的实施监管，结合园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中的“苏州工业园区产业项目建设‘一证通’”（以下简称“一证通”），包括“开工一证通”和“竣工一证通”，是指新建房屋的产业投资建设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或通过竣工备案后，依托园区工改平台，集成项目所有书证信息。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第三条 自产业投资建设项目完成立项备案后，“一证通”业务系统即刻生成唯一专属的项目识别二维码，该二维码作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数字标签”。当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该二维码与建设单位、建设地块进行绑定并正式启用。各系统证照数据生成后，实时汇聚到“一证通”业务系统中。
[bookmark: OLE_LINK1]第四条 “一证通”业务系统用户主要包括建设单位和审批、监管部门，具有相应权限的人员可通过扫描“一证通”的二维码，实时查阅项目在立项用地、规划批准、建设施工、竣工投产等各关键节点的证照信息，形成可视化、可追溯的电子审批档案，实现项目信息随时随地“一码查询、一证通览”。
第五条 “一证通”业务系统的建设单位用户主要包括：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1.项目产权单位法定代表人：有权查询所有内容，根据需要可授权其他人员查阅使用。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2.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指定查询权限和时限。
3.特定人员：根据业务申报需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可授权给特定人员，查询权限仅限于企业业务申报材料，该业务办结后权限作废。
第六条 “一证通”业务系统的审批部门用户主要指园区各审批部门工作人员，审批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委员会、规划建设委员会、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一站式服务中心、档案中心、不动产交易中心，根据审批需求确定相关权限。
第七条 “一证通”业务系统的监管部门用户主要指园区各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监管部门包括但不限定于规划建设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根据监管职能确定相关权限。
第八条 本实施意见由行政审批局（党政办）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第九条 本实施意见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